
2017 年上半年珠海市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监
督执法大检查暨建材打假 建筑节能和

绿色建筑检查实施方案

为了贯彻落实《珠海市人民政府实施质量强市战略行动

计划 (2016-2018年）》（珠府函〔2016〕316号）、《珠海

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珠府

办〔2014〕29号）、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建

筑工地用钢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》（粤建质函〔2017〕1272

号）、《关于新建民用建筑全面实施绿色建筑标准的通知》

（珠规建质〔2015〕151号、《珠海市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

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》（珠规建质〔2017〕49号）和《2017

珠海市建材打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（珠规建质〔2017〕35

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巩固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成果，规范建

筑市场质量行为，提升房屋市政工程质量，推进建筑节能和

绿色建筑工作开展，我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今年上半年

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监督执法大检查暨建材打假、建筑节能和

绿色建筑检查。具体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

2017年 5月 17日～19日。

二、检查范围

全市范围内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，重点抽查主体结

构施工阶段的房屋建筑工程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质量责任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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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《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
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。根据《珠海市房屋市政工程质

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》（珠规建质〔2017〕49号）《珠

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 2016年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

工作方案》（珠规建质〔2016〕64号）等文件要求，落实工

程质量终身责任，重点检查施工项目经理、项目技术负责人

和总监理工程师等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，签订《法人授权书》

《项目负责人承诺书》情况（需核对上岗证、身份证和签名）。

（二）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执行情况。

（三）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、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当地

房屋市政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措施的执行情况。

（四）工程质量安全事故、质量问题和隐患排查治理情

况。

（五）工程项目质量保证体系建立情况，抽查工程实体

质量，包括已施工的工程技术资料、原材料及构配件检验检

测、工程观感质量、混凝土构件截面尺寸、混凝土强度回弹、

钢筋位置扫描、砌体砂浆灰缝钻孔、水电设备安装等，混凝

土强度回弹、钢筋位置扫描按《关于加强混凝土结构工程薄

弱部位专项治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珠建质检〔2015〕15号）

要求进行监督抽检。

（六）根据《2017珠海市建材打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，

重点抽查钢筋原材料及连接件、防水材料、砂氯离子含量、

管材管件和电线电缆等建筑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，有进场

复验要求的材料进场复验情况；混凝土试块留置及养护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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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现场有无混凝土试件养护设备及其运行情况；并重点对

钢筋原材料及连接件、防水材料、砂氯离子含量、管材管件

和电线电缆实施监督抽样检测；检查建筑工地是否存在使用

“地条钢”等不合格钢材产品。

（七）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检查：重点是建筑节能强制

性标准执行情况和珠海市绿色建筑的具体实施情况。

四、检查工作要求

（一）认真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，按照《关于对〈珠

海市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〉的评价标准进行修订

的通知》（珠规建建〔2017〕9号）、《珠海市建筑监理企

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》(珠规建建〔2015〕32号)、《珠海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 2016年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工作

方案》（珠规建质〔2016〕64号）、《珠海市落实<工程质

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>和质量强市专项措施的通知》（珠建

质检〔2015〕22号）要求，对违反以上规定的项目采取停工、

整改或诚信行为扣分的方式进行处理，对出现质量严重失控

的项目将进行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本次检查采用《珠海市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监督检

测站质量大检查专用表》及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检查表，检

查人员应对照表内检查内容认真检查，并做出客观、公正的

评价。

（三）检查人员应对检查栏目内容如实登记、签名确认，

作为停工依据的资料应详实，存在问题应拍照、取证；各检

查组长应当日检查，发现遗漏的应及时补正；及时收集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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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资料、编写小组总结、并掌握被检查工程的具体情况。

（四）混凝土构件截面尺寸抽测：柱、墙构件不应少于

20点（每个检验批 10点），梁构件不应少于 10点；有预留

洞口时可抽测板构件截面尺寸，但不应少于 10点；允许偏

差为+10mm、-5mm。

（五）混凝土构件强度回弹要求：楼层不少于两层，每

层不少于 5个构件，每个受检单位工程不少于 10个构件。

当梁、柱的混凝土强度不一致时应在节点上布置测点；有卫

生间沉斗的，应在梁、墙共同位置上布置测点。各受检工程

应提前准备人员和梯子配合检查。

（六）楼板钢筋保护层检测：按珠建质检〔2015〕15号

文中“一.（二）.1、2、4、5、6、7” 的薄弱部位布置测区，

受检楼层不应少于两层，且不少于 16个测区。检查人员应

统计总点数、合格点数、不合格点数，计算合格率（测点合

格率不得低于 70%），并统计超出 1.5倍标准的点数。

（七）砌体砂浆灰缝钻孔检查：10片墙，每片墙 3个孔，

要求注明层数、轴线及位置，合格率不得低于 85%。

（八）混凝土试块、砂浆试块检查：按照《关于加强混

凝土试件制作和养护过程管理的通知》（珠规建质〔2014〕

86号）要求，检查施工现场试块标养箱（室）及运行情况、

试块组数、标识，同条件试块放置位置，混凝土浇筑过程是

否有加水等。对于未按要求设置试块标养箱（室）或试块标

养箱（室）不能正常运作的项目一律下发局部停工通知书，

并对施工、监理单位分别按不良信用评价标准的 3-7、3-8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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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扣分。

（九）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检查：按照《关于新建民用

建筑全面实施绿色建筑标准的通知》（珠规建质〔2015〕151

号）要求，由建设单位安排熟悉本项目的专业技术人员（咨

询、设计、施工及监理各单位不少于 1人）负责建筑节能和

绿色建筑施工落实情况汇报，并整理相关材料现场备查，具

体材料要求如下：

1.建筑节能专篇及门窗、砌体等相关节能和绿建产品材

料的检测报告；

2.绿色建筑设计专篇、自评估报告及达标承诺书；

3.施工图审查合格证；

4.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专项施工组织设计；

5.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专项监理方案；

6.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十）各组组长及成员于 5月 16日上午 9:00在市质检

站四楼大会议室开会，安排大检查有关事宜，5月 17日上午

开始现场检查。

（十一）参加检查人员应遵守交通规则和施工现场安全

规定，进入工地时应佩戴安全帽，确保检查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十二）后勤保障工作由市工程质检站办公室负责协

调。

http://219.131.222.110:8899/cbms/apply/javascript:void(0);
http://219.131.222.110:8899/cbms/apply/javascript:void(0);

